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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副校长杨兴昌一行赴省教育厅、省发改委对接协调可

研立项报审工作 

2017 年 8 月 17 日至 18 日，杨兴昌副校长带领新校区建设

办公室张伟刚、李爱武、邱菊、王良忠一行 5人赴省教育厅、省

发改委对接协调新校区建设可研立项报审工作。目前可研立项已

经省教育厅审批通过，现已报省发改委审批。此外，还与省咨询

院就加快推动可研报告评审进行了沟通。 

（二）内蒙古民族大学来校考察新校区建设工作 

2017 年 8月 17日上午，内蒙古民族大学校长陈永胜、副校

长李文阁一行 7人来校考察新校区建设工作。赵铁军副校长出席

座谈会，黄岛校区办、新校区建设办公室、后勤处、国资处等部

门负责通知陪同考察。陈永胜一行听取了新校区建设办公室相关

情况介绍，并实地考察了新校区项目建设施工现场。双方围绕新

校区建设中的规划设计方案优化、前期手续办理、市政管网配套

建设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。 

（三）完成北区学生公寓材料、设备询价工作 

根据建设办公室工作安排，土建装饰、安装设备两个询价小

组加班加点，通过实地考察、电话咨询等多种方式进行了材料询

价，于 8 月 18 日上午完成了北区学生公寓材料、设备询价工作。，

与城发集团围绕异议内容进行对接沟通，并达成一致意见。 

（四）开展北区学生公寓工程量清单预算控制价复核工作 

2017 年 8月 17日上午，组织新校区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中标

入围单位与城发集团进行对接，正式开始北区学生公寓工程工程

量清单预算控制价的复核，预计一周内完成复核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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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协助城发集团进行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提报工

作 

2017 年 8月 18日，根据新区管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《关

于提报 2018 年度全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

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，新校区建设办公室协助城发集团完成申报材

料中新校区北区学生公寓项目工程和南区代建项目工程相关信

息的填报工作，并整理提供相应支撑材料。 

（六）大学生健身活动中心项目竣工在即 

目前已完成模板拆除、屋面防水、内墙抹灰和地面垫层工作，

外墙抹灰保温完成 80%，室外台阶砌筑完成。下周将完成内外墙

涂料、屋面及室外地面铺装、门窗安装、水电安装、地面铺装工

作，争取达到验收条件。 

二、对外联络工作 

（一）向区高校引建办、区高校联席办报送高校项目最新进

展情况 

2017 年 8月 15日，根据区高校引建办《关于提报高校项目

最新进展情况的通知》要求，向区高校引建办、区高校联席办同

时报送了青岛理工大学新校区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和“项目落实

年”重点高校项目作战进度图。 

（二）向区高校引建办、区高校联席办报送高校引建项目进

展情况周报 

2017 年 8月 18日，向区高校引建办、区高校联席办同时报

送了高校引建项目 8 月第 3周进展情况周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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